晋宁区滇池流域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防止餐厨废弃物乱倒影响环境卫生，进一步促进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根据《昆明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滇池流域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管理、规范处置”的餐厨废弃物清运处置长效机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工作目标 
按照“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全面覆盖”的原则，有序推进滇池流域乡镇（街道）餐厨废弃物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置工作，通过健全完善餐厨废弃物管理网络，严厉打击不规范排放餐厨废弃物、非法收运处置餐厨废弃物等违法行为，建立和完善行之有效、运转稳定的餐厨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处理体系，实现餐厨废弃物统一收集、统一运输、集中处置。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以及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工作顺利实施，成立昆明市晋宁区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赵欣琪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  组  长：纳树森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罗  强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陈贵洪  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局长
成      员：        
昆阳街道办副主任
晋城街道办副主任      
宝峰街道办副主任
上蒜镇政府副镇长
六街镇政府副镇长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区财政局副局长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区水务局副局长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区教体局副局长
市公安局晋宁分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城市管理局，由区城市管理局局长纳树森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各项具体工作。
四、职责分工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餐厨废弃物的收集运输、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和协调工作，组织实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相关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监督餐饮服务单位合法合规处理餐厨废弃物。
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负责餐厨废弃物产生、处理单位的污染防治措施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乱排餐厨废弃物的违法行为。
市公安局晋宁分局：负责查处餐厨废弃物违法犯罪行为。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畜禽生产场所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饲养畜禽的违法行为。
区财政局：负责保障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工作经费。
区教育体育局：负责督促指导学校食堂规范处置餐厨废弃物。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督促指导医疗机构食堂规范处置餐厨废弃物。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做好机关大院内餐厨废弃物处置工作，并督促指导全区机关单位食堂规范处置餐厨废弃物。
区水务局、区发展改革局、区商务投促局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实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各项工作。

昆阳街道、晋城街道、宝峰街道、上蒜镇、六街镇负责辖区范围内餐厨废弃物的日常管理工作。
五、工作内容
（一）加强餐厨废弃物治理的宣传动员
1、编制发放餐厨废弃物管理手册和宣传材料，宣传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规定，普及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法规意识，提高社会知晓率，增强餐厨废弃物产生、收运、处置单位和从业者的遵纪守法意识，为餐厨废弃物的收运处置营造良好氛围。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2、组织业务部门学习昆明市餐厨废弃物的相关政策制度，开展餐厨废弃物管理的相关培训，提高依法行政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二）开展餐厨废弃物收运现状摸底排查
梳理滇池流域乡镇街道餐饮企业（包括机关、学校、单位食堂等）名单，每半年更新数据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三）完善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体系
1、配备餐厨废弃物收集设施。各单位要督促各行业领域内的餐饮服务单位按照要求设置餐厨废弃物收集设施，用于单独收集餐厨废弃物。
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2、建立餐厨废弃物收运工作机制。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扩大”的原则，委托城区生活垃圾收集清运服务企业（昆明市晋宁区城市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具体工作，从事餐饮业服务的单位，应与餐厨废弃物收运单位签订收运协议，确保餐厨废弃物应收尽收。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3、建立餐厨废弃物管理台账制度。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做好餐厨废弃物的产生数量、处置去向等情况记录。确保餐厨废弃物去向明确，产生量记录真实、完整。
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4）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建立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抓紧制订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收费方案，在未完成收费标准前，由区财政安排资金用于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完成收费标准制定后，按照“谁产生、谁付费”原则，由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缴纳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费用。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2、强化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的日常监管。各乡镇（街道）、区级职责能部门要强化对餐饮服务单位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的日常监管，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按照《昆明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明确的工作职责，从餐厨废弃物的产生、收集、处置以及产品生产、销售等环节对餐饮服务单位进行全程监管、无缝监管，确保餐厨废弃物得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3、开展餐厨废弃物收运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信息的交流、反馈，加强联动执法力度，采取两头堵、路上查的方式，从严打击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非法收集运输、非法委托、非法处置，以及无资质单位或个人收运处置或者有资质单位不按规定收集运输等行为，建立监管执法台账，建立完善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监督管理体系和执法保障体系。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六、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bookmark: _GoBack]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工作，根据本《方案》的具体要求，各司其职、严密部署，落实工作责任，做到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强执法监督与联动
为有效解决餐厨废弃物收运中存在的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非法委托、非法处理，以及无资质单位或个人非法收运、处置及有资质单位不规范收运、处置等问题，确保我区餐厨废弃物统一收集、统一运输、规范处置，区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昆明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明确的职责，各司其职，加强餐厨废弃物产生、收运、处置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并形成部门联动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规范餐厨废弃物管理。
专项联合执法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领导和部署，抽调各职能部门业务骨干组成。联合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服从指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专项整治各成员单位应服从联合执法安排，主动配合执法牵头单位开展餐厨废弃物收运联合执法工作，并在人力、物力以及宣传、车辆等方面提供保障和支持。
（三）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支持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鼓励公众举报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并对各种违反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的行为在媒体上进行曝光，形成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广泛监督的群防群治局面，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工作持续、稳定地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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